
4月3日，咸宁中院法庭继续就刘

汉等1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等展开法庭调查。

被告人刘汉推翻起诉书对他的所

有指控，仅承认“出于亲情，包庇过自

己的亲人”。

公诉人出示大量证据，从经济特

征、行为特征等角度证明刘汉等10人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事实。

物证展示阶段，公诉人出示涉案

的枪支弹药等实物证据时，法庭寂静

无声，就连辩护人也感到“震撼和震

惊”。

刘汉推翻起诉书对他的指控
咸宁市检察院指控刘汉等人犯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

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

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罪，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

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罪，

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窝藏罪，骗

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等罪。

在对刘汉等 10 人案前两天的庭

审中，控辩双方就被告人刘汉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事实，被告人唐

先兵、刘岗、刘小平、孙华君、缪军、李

波、车大勇、仇德峰、肖永红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事实进行了举证、质证。

公诉人分两组出示了被告人供

述、证人证言、书证等25份证据，从经

济特征、行为特征角度证明刘汉等 10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并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和其他手段获取

经济利益，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将所

获利益部分用于为组织成员发放工资

奖金、生活费用、租房、购房、偿还赌债

和其他福利，购买枪支、刀具、车辆等

作案工具，窝藏、包庇组织成员，为组

织成员提供作案和逃跑经费，出资摆

平事端，补偿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造

成的“损失”，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还

证明该组织为维护非法利益、确立强

势地位、维护非法权威，实施了多起严

重违法犯罪行为。

刘汉等4名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

的证据提出异议，其余被告人均表示

无异议，控辩双方发表了充分的质证

意见。

刘汉辩称“不知道亲人间也
存在包庇罪”

刘汉对窝藏包庇罪之外的其他所

有指控一概否认，仅承认“出于亲情，

包庇过自己的亲人”。刘汉辩称，起诉

书其他指控的所有事实均与其无关，

只承认出于亲情犯了窝藏罪。

公诉人讯问，2009 年“1·10”枪案

发生后，刘维逃跑期间，刘汉是否提供

过资金给刘维。刘汉辩称，钱是孙晓

东给的，我只是给刘维送过烟、茶叶和

酒。刘汉还辩称，刘维在躲藏期间，

“我去（窝藏点）看过刘维两次，但这是

为了劝刘维投案自首，我不知道这种

行为是窝藏罪。”

刘汉当庭承认，案发当年春节，家

里准备吃团圆饭时，公安部门正在传

唤刘维。“我以四川省政协常委的名

义，给公安厅打电话，说刘维若与案子

有关，你们就把他抓起来。若没有关

系，你们就放他回家来吃饭。然后刘

维就回来了。”公诉人问：打电话多长

时间后刘维回的家。刘汉答，一个小

时或两个小时，刘维就回了家。

刘汉辩称，“我不知道亲人间也存

在包庇罪，若知道这是包庇罪，我就不

会去（看刘维）了”。

展示涉黑枪支震惊法庭
同案被告人当庭指证刘汉本

人押款时用过枪
4月2日下午的庭审中，公诉人出

示了涉案的冲锋枪、“六四”式手枪、小

口径手枪、勃朗宁手枪等17支枪械以

及制式子弹、钢珠弹2000余发等物证。

法警抬着陈列在展板上的几排枪

支弹药，一一向被告人、辩护人、审判

席展示时，法庭寂静无声。

刘汉质证时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这些枪，这些证据与自己毫无关系。辩

护人质证时认为，看到这些枪支物证，感

到震惊和震撼，对枪支的客观存在没有

异议，但没有证据显示，刘汉买过并持有

这些枪，与刘汉没有关联性。

同案被告人缪军曾给刘汉当司

机。缪军当庭供认，我刚到汉龙集团

的时候，刘汉在重庆做期货押款回来

时，我见过枪。当时是我开的车，押款

有李波（本案另一被告人）和易军。

在辩护人对缪军的当庭指认提出

异议时，缪军进一步详细描述说，那是

1993 年左右，刘汉和孙晓东在一起炒

期货，在重庆交易完后，把钱送回广汉

的总公司，当时我开车，用个旅行袋子

装了几百万元，用枪押款回来。

公诉人认为，当庭出示的枪支是

为证实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的犯罪，

枪支是否与某一个被告人有关，并不

是关键，关键是枪支是否与该组织有

关。这些枪支持有人都是黑社会性质

犯罪组织的成员，其中既包括组织者、

领导者刘维，也包括被告人刘汉的保

镖，还包括一般成员。这些枪支弹药

随时可成为该组织犯罪的工具；如此

众多成员实施了持枪犯罪的行为，说

明了该组织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和暴力

性，更体现了该组织的严重社会危害

性，与该组织提倡的暴力文化密切相

关。从作案事实看，出示的枪支中，就

有“1·10”案的被告人作案使用的枪

支，足以证实刘汉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征。

公诉人还认为，这些枪支、弹药只

是刘汉涉黑集团行为特征的部分证

据。全案证据显示，该集团组织实施

了多起暴力犯罪，致8人死亡，多人受

伤（另刘维授意他人实施组织外故意

伤害犯罪一起，致 1人死亡）。作为涉

黑集团的领导者，这些枪支与刘汉存

在着当然的关联性。

（据《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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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 刘汉带领

弟弟刘维在四川广汉开设赌博游

戏机厅起家。

●1993年 刘氏兄弟撕毁法院

封条、持枪妨害公务，由此恶名远

扬。同年底，刘汉用不正当手段获

取一笔贷款，与他人做生意，完成

了原始积累。

●1997年 刘汉在绵阳成立四

川汉龙集团公司，建成打手队伍，

并建成一支“地下武装”。

●1998年 刘汉的公司在绵阳

市游仙区小岛村开发房地产，因拆

迁补偿问题，公司保安唐先兵等人

将带头的村民熊伟乱刀捅死。

熊伟被杀 5 天后，在广汉，为

了垄断赌博游戏机市场，刘维派

“小弟”曾建军等人将竞争对手周

政当街枪杀。杀害周政后，刘汉、

刘维在广汉的赌博游戏机、高利贷

市场一家独大，后来陆续控制了广

汉及周边县市的采砂、建筑、建材

市场。

●1999 年 2 月 绵阳另一黑道

人物“大叫花”王永成被刘汉手下

孙华君派人枪杀。杀害熊伟、王永

成后，刘汉在绵阳的房地产开发从

此没了阻力。

此后，刘汉又拿下绵阳机场、

绵阳“汉龙大桥”等优质项目，并以

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丰谷酒业。

●2000 年 9 月 仅怀疑老街坊

梁世齐私吞 3 万元养狗费，刘维指

使手下将其杀害。

●2000年 刘汉将汉龙集团总

部从绵阳迁往成都，势力范围进一

步扩张。只要是刘汉出面，几乎没

有拿不下来的项目。

●2002 年 5 月 刘汉的保镖仇

德峰、桓立柱等人在成都一娱乐城

无故生事，召集多人猖狂殴打无辜

群众，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

●2009年 1月 10日 刘维找人

将广汉另一“操哥”团伙首领陈富

伟等人当街枪杀。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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